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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579          证券简称：克劳斯         公告编号：2021-008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2021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上市公司”）独立性, 上市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

依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对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考虑上市公司业务特点和与关

联方发生交易的情况，为强化关联交易管理，提高决策效率，现对 2021 年度上

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下合并简称“公司”)与关联方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同

总金额预计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因日常经营需要，为充分利用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的有效资源，全力推动

完成年度经营目标任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经沟通与

协商，2021 年，公司拟与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进行与日

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包括向关联方销售货物、提供劳务、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设备监理、设备检验等；从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等。公司预计于 2021 年度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召开之日止的期限内发

生关联交易总额人民币 50,000 万元。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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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

事刘韬先生、白忻平先生、康建忠先生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由到会其他非

关联董事表决通过，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何斌辉先生、王清云女士、陈叔平先生对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情况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董事会上发表了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  

1、公司 2021 年度拟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按照“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的

原则进行，有关交易确定的条款是公允的、合理的，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市场定

价协商制定的，是一种公允、合理的定价方式，交易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 

2、公司 2021 年度拟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利益的行为。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公司推进相关工作，同意《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该交易事项属必要、公允、合法的

经济行为，价格的确定由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客观、公正、公允、合理。本次交

易完成后，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利润来源，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整体竞争优

势。该交易未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经审议，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相关事宜，公司

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回避表决。同意将《关于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了如下书面意

见： 

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该交易事项属必要、公允、合法的

经济行为，价格的确定由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客观、公正、公允、合理。本次交

易完成后，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利润来源，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整体竞争优

势。该交易未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 

根据相关规则，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将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

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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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

次）预计

金额 

上年（前次）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销售货

物、提供劳务、技

术咨询、技术服

务、设备监理、设

备检验等服务 

中国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

所属企业 

25,000 13,128 

报告期，中国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所属企业实际需求

数量比预计数下降，实际

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

定的差异。 

从关联方采购、

接受关联方劳

务、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等 

中国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

所属企业 

25,000 1,724 

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需求

比预计数大幅减少，实际

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差异较

大。 

合计  50,000 14,852  

 

此外，根据公司与中国化工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签署并

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生效的《金融服务协议》（自协议生效起三年有效）。财务公

司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提供存款、结算、信贷及其他金融服务并规定了各类日常

关联交易的上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7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与中国化工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4）。 

2020年 12 月 31日，公司在财务有限公司的存款余额人民币 100,915,574.26

元，贷款余额人民币 2 亿元，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利息以及因结算、贴现等业

务发生的相关利息、手续费支出，按照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

相关约定执行，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自财务公司取得存款利息收入人

民币 1,209,544.11 元，利息费用支出人民币 8,055,213.89 元。 

（三）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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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

人 

关

联

交

易

定

价

原

则 

本次预

计金额 

占

2020

年同

类业

务比

例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占

2020

年同

类业

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销

售货物、提

供劳务、技

术咨询、技

术服务、设

备监理、设

备检验等服

务 

中国

化工

集团

有限

公司

所属

企业 

市

场

公

允

价 

25,000 2.5% 29.19 

 

 

 

 

13,128 1.3% 

报告期，中国

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所属企业

实际需求数量

比 预 计 数 下

降，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金额

存在一定的差

异。 

从关联方采

购商品、接

受劳务、技

术咨询、技

术服务等 

中国

化工

集团

有限

公司

所属

企业 

市

场

公

允

价 

25,000 3.2% 682.80 

 

 

 

1,724 0.2% 

报告期内本公

司实际需求比

预计数大幅减

少，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金额

差异较大。  

合计 -- -- 50,000 -- 711.99 14,852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是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1,110,000 万元，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62 号，法定代

表人：宁高宁，唯一股东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主营业务范围：

化工原料、化工产品、化学矿、塑料、轮胎、橡胶制品、膜设备、化工装备的生

产与销售；机械产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建材、纺织品、轻工产品、林产品、

林化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化工装备、化学清洗、防腐、石油化工、水处理技术的

研究、开发、设计和施工；技术咨询、信息服务、设备租赁（以上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出租办公用房。（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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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人民币 87,411,259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17,832,698 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 30,128,467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41,072 万

元。 

2. 中国化工装备工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之母公司，

注册资本为欧元 3.6501 亿元，注册地址：6th Floor, St. John’s Building, 33 Garden 

Road, Central, Hong Kong，其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人民币 341,071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328,953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人民币 0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141 万元。 

3. 中国化工装备环球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注册资本

为欧元5.0501亿元，注册地址：Room 1906, 19/F, Lee Garden One, 34 Hysan Avenue, 

Causeway Bay, Hong Kong，其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人民币 247,834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247,733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人民币 0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56,021 万元。 

4．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注册资本为

18,762.896126 万元，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62 号，法定代表人：

胡冬晨。其主营业务：工程技术研究；化学实验；技术推广、技术咨询；科研项

目招标代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人民币 344,144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144,610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人民币 40,630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9,337 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中国化工装备工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和

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 100％股权，中国化工装备工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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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工装备环球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84.16%股份，中国化工装备环球控股

（香港）有限公司和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分别持有本公司 41.69%和 28.83%的股

份。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化工装备环球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中国化

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

的关联法人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其财务和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近年来均未发生向我公司支付款项形成坏账的情况，同时预计未来形成坏账的可

能性也较小。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及市场情况，在经股东大会授权的额度范围内，与上述

关联方签订相关关联交易合同。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之间的各项关联交易均采用

公平公允的市场化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交易价款将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由协议双

方参照行业公认标准及一般业务惯例确定。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是公司在正常的生产经营和购销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定价政

策和定价依据公开、公平和公正，有利于公司专心致力于主营业务的生产经营和

核心竞争能力的提高，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持续经营能力

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特此公告。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 日 


